
政策解读 《山东省公共机构节能改造
碳普惠方法学》

为落实《山东省碳普惠体系建设工作方案》《山东省碳普惠试点工作指导意见》要求，进一步完善碳普惠体系，省生态环境厅、省机关事务局联合发布了《山东省公共机构节能改造碳普惠方法学》（以下简称《方法学》），现解读如下。
一、出台背景
[bookmark: OLE_LINK7][bookmark: _GoBack][bookmark: OLE_LINK2]公共机构是指全部或者部分使用财政性资金的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团体组织，涵盖了党政机关、学校、医院、大型场馆等多种类型。目前，我省有约3.3万家公共机构，碳排放基数大、覆盖人群面广，是践行绿色低碳发展理念、助推绿色低碳转型的重要阵地。为推动我省碳普惠机制建设，保障公共机构节能改造项目减排量开发的科学性和规范性，省生态环境厅、省机关事务局根据碳普惠方法学申报情况，组织对《山东省公共机构节能改造碳普惠方法学》进行了多方论证，经过征求意见、专家论证、合法性审查等程序，于近日正式发布。
二、决策依据
2023年1月，省生态环境厅、省发展改革委联合印发《山东省碳普惠体系建设工作方案》（鲁环发〔2023〕1号），要求“制定碳普惠方法学，着力开发公共出行、公益类减排项目等领域方法学”，为方法学编制提供了直接政策依据。
2025年1月，省生态环境厅、省发展改革委联合印发《山东省碳普惠试点工作指导意见》（鲁环发〔2025〕2号），明确了引导、鼓励自愿参与山东省碳普惠试点的开发主体申报碳普惠方法学。
三、主要内容
《方法学》共八章，包括引言，适用条件，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项目边界、计入期和温室气体排放源，基准线情景，减排量计算，数据来源及监测。其中，第一章阐述方法学对公共机构节能降碳的意义与参考规则；第二章明确了本方法学适用条件；第三章列出了引用的相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及设备检定规程等规范文件；第四至五章分别列出术语和定义，项目边界、计入期和温室气体排放源；第六至八章规定了基准线情景、项目减排量计算方法、数据来源及监测。
四、特色亮点
（一）填补空白，建立公共机构节能改造标准化核算体系。作为我省首个聚焦公共机构节能改造领域的碳普惠方法学，本方法学将公共机构用能特性与核证减排量核算逻辑深度结合，填补了该领域碳普惠机制的技术空白，为公共机构节能改造项目的减排量认定提供了核算依据。
[bookmark: OLE_LINK5][bookmark: OLE_LINK4]（二）畅通路径，助力公共机构节能改造减排量价值转化。本方法学为公共机构节能改造项目核证减排量建立起一套科学规范的监测、报告与核查体系，有效推动节能改造减排量从“改造成效”向“生态价值”转化，为公共机构“低碳转型+价值落地”的双轨赋能奠定了技术基础。
（三）示范引领，强化公共机构节能降碳示范带动作用。公共机构既是各项节能降碳政策法规的制定者，又是践行节能降碳要求的实践者。通过核算公共机构节能改造的减排效益，以碳普惠机制撬动更广泛的低碳行动，有助于带动社会各领域关注并践行节能降碳，推动形成绿色低碳新风尚，实现生态效益与社会效应的协同提升。

